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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鉴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其持

有的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63.56%股权、西安天元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0%股权、中航成飞民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 27.16%股权、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36.00%股权（以

下合称“置出资产”），与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飞机”）

持有的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西飞”）100%

股权、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陕飞”）100%股权、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天飞”）100%股权（以下

合称“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同时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担

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

道制实施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

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产业政策

和交易类型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

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

产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

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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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

的行业或企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本次交

易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属于“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中的航空制造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属于《国务

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

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等确定的重点支持推进兼

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或上下游并购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与置出资产及置

入资产同属于“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

的主营业务为军用大中型飞机整机、起落架和机轮刹车系统等军民用航空零部件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与服务，此外上市公司亦从事运输设备工业、建

材工业相关产品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本次置入资产航空工业西飞是我国大型运输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和特种

飞机等军用飞机承制商，同时经营相关航空产品部件和备件研发、销售及飞机维

修改装业务。本次置入资产航空工业陕飞的主要业务包括运 8、运 9 等中型中程

运输机及特种飞机的整机、航空产品部件和备件研发和销售业务以及房产、土地

与机器设备的租赁业务。本次置入资产航空工业天飞现主要承担航空维修和制造

业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或上下游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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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

净额与发行的股份数量占比等指标均未达到借壳上市标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根本变化。综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够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上市公司拟以其持有的置出资产与航空工业飞机持有

的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同时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置入资

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不涉及发行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

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

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

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

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或上下游并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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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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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胡时阳                胡祎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